附件2

钦州市村庄规划动态调整实施细则（试行）起草说明
 
一、制定背景

自治区鼓励各地结合实际，探索按照规划修改、维护和勘误等情形差异化开展详细规划修改或调整，分情形细化详细规划调整的具体要求和程序。目前我市尚未建立村庄规划调整的机制，为规范我市村庄规划管理，增强村庄规划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管理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低成本实用性简易型村庄规划编制技术导则（试行）>的通知》（桂自然资办〔2023〕289号）、《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强化村庄规划编制实施助力乡村振兴的通知》（桂自然资发〔2023〕39号）、《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强化乡村振兴用地保障若干措施>的通知》（桂自然资发〔2023〕62号）、《自然资源部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提高村庄规划编制质量和实效的通知》（自然资发〔2024〕1 号）、《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村庄规划数据库建设及实施管理的通知》（桂自然资办〔2024〕167号）、《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强化自然资源要素保障助力经济持续回升向好若干措施的通知》（桂自然资发〔2025〕1号）、《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政策支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指导意见的通知》（桂自然资发〔2025〕3号）等政策法规和技术标准，制定我市村庄规划动态调整实施细则。
二、起草过程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自治区相关要求，参考柳州、贺州等市的做法，结合我市实际情况，我局起草了《钦州市村庄规划动态调整实施细则（试行）》（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三、主要内容 

《实施细则》将村庄规划动态调整分为规划调整、规划修改和数据库更新等3种类型，并明确了每种类型适用的情形和程序，其中符合村庄规划调整的有10种情形，符合村庄规划修改的有11种情形，符合村庄规划数据库更新的有2种情形。《实施细则》还提出了实施监督的具体措施，明确了细则试行的有效期为3年。


